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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C02 今日运河

《济宁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昨起实施

买回迁房要交维修资金了
本报济宁7月1日讯(记者 王洪

磊) 7月1日起，《济宁市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
式实施。《办法》中规定，拆迁安置房
按照商品住宅实行住宅专项资金制
度。今后，市民购买拆迁安置房要交
住宅专项资金。

据了解，济宁市此前实施的住宅
专项资金的相关管理办法中，拆迁安
置房不需要交纳住宅专项资金。在新

《办法》中首次明确规定拆迁安置房
也要按照商品住宅实行住宅专项资
金制度，而且在一个物业管理区域
内，凡单独依法登记权属的车库(包
括专用车库和共用车库内的车位)等
其他非住宅物业，也需要建立专项维
修资金制度。

据介绍，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的数额按照当地住宅建筑安装工程
每平方米造价的5%交存，业主分户账
面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
交存额30%的，业主应当及时续交，续
交方案由业主大会或物业主管部门
会同财政部门负责制定。专项资金的
使用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住户同意。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主要针对住
宅的基础、承重墙体、户外的墙面和
走廊通道等非业主共有的部位以及
电梯、消防设施、道路、路灯、非经营
性车场车库等非业主共有的附属设
施设备。

新《办法》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的使用和管理更为严格和灵活。“维
修和更新、改造方案应当经有利害关
系的、已入住面积且已入住户数的比

例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书面同
意，并在小区明显位置进行公示，而
且维修资金管理机构或业主委员会

每年应当至少一次与银行核对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账目。”济宁市住建委
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今后行政案件
可交叉管辖了

本报济宁 7月 1日讯
(记者 晋森 通讯员
屈庆东 ) 1日，济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
会，该院成为行政案件相
对集中管辖试点法院，济
宁高新区、嘉祥、邹城和曲
阜4个基层法院试点行政
案件相对集中管辖。今后
行政案件可以进行交叉管
辖、异地审理了。

济宁高新区、嘉祥、邹
城和曲阜4个基层法院成
为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
试点法院后，除了审理本
辖区的行政案件外，还将
审理其他县市区行政案
件。其中，济宁高新区人民
法院集中管辖本辖区及市
中区人民法院、任城区人
民法院、鱼台县人民法院
辖区内的行政诉讼案件；
嘉祥县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本辖区及金乡县人民法
院、梁山县人民法院、汶上
县人民法院辖区内的行政
诉讼案件；邹城市人民法
院集中管辖本辖区及兖州

市人民法院、微山县人民
法院辖区内的行政诉讼案
件；曲阜市人民法院集中
管辖本辖区及泗水县人民
法院辖区内的行政诉讼案
件。

“最高人民法院在总
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决
定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辖
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
中管辖试点工作，以更好
地回应和保障人民群众的
司法诉求。”济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李良品表
示，济宁中级人民法院从
2003年开始尝试行政案件
的异地审理。10年来，通过
提级管辖、指定管辖、交叉
管辖异地审理行政案件
3000余件，占全部一审案
件的21 . 3%。在现行法律框
架下实现了司法审判区域
与行政管理区域的有限分
离。这次济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被省高院选择成为承
担行政案件集中管辖试
点，也是对济宁市行政审
判工作的认可和信任。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可用于维修电梯。(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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